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
建築
雜項 工程開工報告書件總表 

起 造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
執照 

字號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 號 

檢附文件及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檢附文件及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

1.B11-1 開工申報書一份： 

   填妥各欄，並蓋大、小章及簽字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7.B21-2 開工查報表一份(承造人和技師、主任均蓋大、小章)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2.施工計畫書一份： 

   監、承造人均蓋大、小章 

   技師、勞安人員、品管人員、工地負責人、工地主

任(達一定金額及一定規模以上，應設置)等均蓋章 

   營建廢棄物及土方處理 

   無產生營建剩餘土石方切結書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8.基地現況： 

   照片：安全圍籬、工程標示牌、工地車輛出入口、沈澱池、

洗車台等(各一份) 

  現場是否已動工：檢附監造人加蓋騎縫之基地現場照片佐證 

  紅火蟻清查紀錄表與登革熱參訓證明 

  建築法 63 條與公共設施回復切結書(承造人蓋大、小章)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3.施工配置圖一份： 

   標明安全圍籬(應退縮)、施工所、工寮、車輛出入

口、材料堆置、洗車設備、夜間警示燈之位置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9.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證明副本(含申報聯及收據聯)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4.管線設計審查證明：(各一份，最晚第一次勘驗時) 

   台灣電力公司用戶電器設備設計圖送審證明單 

 自來水公司用戶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送審證明單 

  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審查收執回條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10.承造人書件 

   公司登記證、公會會員證、承攬手冊、專任工程人員技師

證書各影本一份(均蓋大、小章、與正本相符章) 

   承攬契約書影本（含簽約金額、簽約對象等） 

    □未達 （或）  □已達  金額新臺幣五仟萬元以上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5.消防圖說審查合格公文影本 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11.建(雜)造執照正本： 

   填妥監、承造人並蓋大、小章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6.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督導所需資料： 

  地質敏感查詢 

  複丈成果圖 

  未使用塔式切結書或使用塔式(起重機)具作業安全

管理計畫 

□ 合格 

□ 不符 

12.工地主任公會會員證影本（蓋大、小章、與正本相符章） 

   一定金額及一定規模以上，係指「承攬金額新臺幣五仟萬

元以上」、「建築物高度 36 公尺以上」、「地下室開挖 10 公尺

以上」、「橋樑柱跨距 25 公尺以上」之工程。 

□合  格 

□免檢附 

□不  符 

專任工程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造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監造人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 


